
绿色食品认证条件及流程

产品名称 绿色食品认证条件及流程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实验室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2号楼1层

联系电话 15815880040 15815880040

产品详情

绿色食品认证是依据《绿色食品标志管理法》认证的绿色无污染可使用食品。制定本程序，凡具有绿色
食品生产条件的国内企业均可按本程序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境外企业另行规定。

标准规定：

①产品或产品原料的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 生态环境标准。

②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产操作规程。

③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

④产品的标签必须符合中国农业部制定的《绿色食品标志设计标准手册》中的有关规定。

 

绿色食品认证条件及流程

绿色食品的标志为绿色正圆形图案，上方为太阳，下方为叶片与蓓蕾，标志的寓意为保护 。

所属学科： 生态学（一级学科）；农业生态学（二级学科）

1.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2.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

3.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标准；



4.产品的包装、贮运必须符合绿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

一、认证申请条件

凡具有绿色食品生产条件的国内企业均可按本程序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境外企业另行规定。申请人必须
是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政府和行政机构等不可作为绿色食品的申请人。同时，还要求申请
人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绿色食品生产的环境条件和技术条件；

2.生产具备一定规模，具有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3.加工企业须生产经营一年以上方可受理申请。

二、认证申请要求

申请人填写并向所在省绿办递交《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申请书》、《企业及生产情况调查表》及以下材料
（一式二份）：

（1）保证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和规范的声明

（2）生产操作规程（种植规程、养殖规程、加工规程）

（3）公司对“基地+农户”的质量控制体系（包括合同、基地图、基地和农户清单、管理制度）

（4）产品执行标准

（5）产品注册商标文本（复印件）

（6）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7）企业质量管理手册

（8）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认证流程

受理文审

省绿办收到上述申请材料后，进行登记、编号。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认证材料的审查工作，并向申请
人发出《文审意见通知单》，同时抄送中心认证处。

申请认证材料不齐全的，要求申请人收到《文审意见通知单》后10个工作日提交补充材料。

申请认证材料不合格的，通知申请人本生长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

申请认证材料合格的，执行第3条。

现场检查

省绿办应在《文审意见通知单》中明确现场检查计划，并在计划得到申请人确认后委派2名或2名以上检



查员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员根据《绿色食品 检查员工作手册》(试行) 和《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技术规范》(试行) 
中规定的有关项目进行逐项检查。每位检查员单独填写现场检查表和检查意见。现场检查和环境质量现
状调查工作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省绿办递交现场检查评估报告和环境质量现状调
查报告及有关调查资料。

现场检查合格，可以安排产品抽样。凡申请人提供了近一年内绿色食品定点产品监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
量检测报告，并经检查员确认，符合绿色食品产品检测项目和质量要求的，免产品抽样检测。

现场检查合格，需要抽样检测的产品安排产品抽样：

当时可以抽到适抽产品的，检查员依据《绿色食品产品抽样技术规范》进行产品抽样，并填写《绿色食
品产品抽样单》，同时将抽样单抄送中心认证处。特殊产品(如动物性产品等)另行规定。

当时无适抽产品的，检查员与申请人当场确定抽样计划，同时将抽样计划抄送中心认证处。

申请人将样品、产品执行标准、《绿色食品产品抽样单》和检测费寄送绿色食品定点产品监测机构。

现场检查不合格，不安排产品抽样。

环境监测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由检查员在现场检查时同步完成。

经调查确认，产地环境质量符合《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技术规范》规定的免测条件，免做环境监测。

根据《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经调查确认，必要进行环境监测的，省
绿办自收到调查报告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绿色食品定点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环境监测，同时将通知
单抄送中心认证处。

定点环境监测机构收到通知单后，40个工作日内出具环境监测报告，连同填写的《绿色食品环境监测情
况表》，直接报送中心认证处，同时抄送省绿办。

产品检测

绿色食品定点产品监测机构自收到样品、产品执行标准、《绿色食品产品抽样单》、检测费后，20个工
作日内完成检测工作，出具产品检测报告，连同填写的《绿色食品产品检测情况表》，报送中心认证处
，同时抄送省绿办。

认证审核

省绿办收到检查员现场检查评估报告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报告后，3个工作日内签署审查意见，并将认证
申请材料、检查员现场检查评估报告、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报告及《省绿办绿色食品认证情况表》等材料
报送中心认证处。

中心认证处收到省绿办报送材料、环境监测报告、产品检测报告及申请人直接寄送的《申请绿色食品认
证基本情况调查表》后，进行登记、编号，在确认收到最后一份材料后2个工作日内下发受理通知书，书
面通知申请人，并抄送省绿办。



中心认证处组织审查人员及有关专家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核，20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结论。

审核结论为"有疑问，需现场检查"的，中心认证处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计划，书面通知申请人，
并抄送省绿办。得到申请人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派检查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

审核结论为"材料不完整或需要补充说明"的，中心认证处向申请人发送《绿色食品认证审核通知单》，
同时抄送省绿办。申请人需在20个工作日内将补充材料报送中心认证处，并抄送省绿办。

审核结论为"合格"或"不合格"的，中心认证处将认证材料、认证审核意见报送绿色食品评审委员会。

认证评审

绿色食品评审委员会自收到认证材料、认证处审核意见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全面评审，并做出认证终审
结论。

认证终审结论分为两种情况：

(1) 认证合格

(2) 认证不合格

结论为 "认证合格"，中心书面通知申请认证企业在60个工作日内与中心签定《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同时抄传省绿办。

结论为 "认证不合格"，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在做出终审结论2个工作日内，将《认证结论通知单》发送申请
人，并抄送省绿办。本生产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

颁证

中心在5个工作日内将办证的有关文件寄送"认证合格"申请人，并抄送省绿办。申请人在60个工作日内与
中心签定《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可以使用统一格式的绿色食品标志，有效期为3年，时间从通过认证获得证书当
日算起，期满后，生产企业必须重新提出认证申请，获得通过才可以继续使用该标志，同时更改标志上
的编号。从重新申请到获得认证为半年，这半年中，允许生产企业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如果重新申
请没能通过认证，企业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标志。另外，在3年有效期内，中心每年还要对产品按照绿色食
品的环境、生产及质量标准进行检查，如不符合规定，中心会取消该产品使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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